黄陂区烟草制品零售点数量测算及调整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合理确定黄陂区烟草制品零售点规划数量，结合市场容量、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根据《黄陂区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等相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对全区范围内烟草制品零售点规划数量进行合理调整。
第三条  烟草制品零售点规划数量的确定，应遵循依法行政、科学规划、服务社会、均衡发展的原则，以辖区范围内历史平均零售点数量为参考，结合现有的零售点数量，综合考虑辖区的年销售量、收入水平、市场特点、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等因素，合理确定零售点规划数量。

第二章  调整办法
第四条  烟草制品零售点规划数量计算方法为：
辖区内烟草制品零售点数量=年零售客户销售总收入（营销向数据）÷年户均销售额（社会向数据）*单元格变动率
    年零售客户销售总收入=年度卷烟销量*单箱值/毛利率
    年户均销售额=人均可支配收入*卷烟店铺可维持基本 生活人口数量*卷烟毛利额占零售户收入比重
    单元格变动率=新增（减少）单元格数量/单元格总数
第五条  对存在下列情形的，经实际调研、科学测算后报武汉市烟草专卖局批准，对市场单元烟草制品零售点规划数量进行适度修正调整：
（一）市场单元内居住人口较少，按基础指标布局规划确实超出当地市场消费需求的；
[bookmark: _GoBack]（二）市场单元内上年度因卷烟经营户违法经营卷烟被纳入违法违规大户监管或被取消卷烟经营业务资格较多的；
（三）市场单元内上年度因卷烟经营户违规经营造成真烟异常流出达到一定数量或规模的；  
（四）市场单元内因政府规划需要设立重大工程项目的。
第三章  附则
第六条  本办法由黄陂区烟草专卖局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